吉林高新南区绿化提升工程（深东路、环山街）
招标公告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ZJGJ-JL-GCZB03-20250904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吉林高新南区绿化提升工程（深东路、环山街）经由相关部门批准，项目业主为吉林市新北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项目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
2.1招标内容：包含移植苗木、新建人行路、绿化、路面铺装、景观小品等绿化养护提升，具体详见施工图； 
2.2预算金额（最高限价）：7,231,744.00元（人民币）；
2.3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范围内所有内容工程施工；
2.4工程建设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2.5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内；
2.6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合格工程。
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3.1参加采购活动的投标人可以是法人、其他组织（如为分支机构，须具备总公司针对该项目的授权）或者自然人，能够完成本项目的投标人；
3.2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3投标人如为独立法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园林绿化）、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按照“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登记制度进行登记的，可仅提供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和相关经营许可；
3.4投标人（含本地、外埠投标企业）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园林绿化专业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且不得担任其它在施建设工程项目并出具无在建承诺函；
3.5投标人近年（2022年至今）至少有一项与本项目相类似的项目业绩。
3.6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3.7凡在《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不到的企业和管理人员，将否决其投标；
3.8投标人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9投标人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0在近三年（2022年至今）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上有行贿犯罪行为；
3.11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这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3.1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获取招标文件
4.1时间：2025年09月24日至2025年09月30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3时30分至16时 （北京时间，下同）；
4.2地点：吉林市昌邑区维昌街28号阳光广场C座九楼；
[bookmark: _GoBack]4.3方式：现场获取，需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如是法定代表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园林绿化）、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按照“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登记制度进行登记的，可仅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登记》的网页截图、拟派本项目项目负责人职称证（园林绿化专业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投标人近年（2022年至今）至少一项与本项目相类似的项目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竣工验收报告）、投标人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投标人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近三年（2022年至今）本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法人授权委托人以及项目负责人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上有行贿犯罪行为，吉林高新区阳光招采电子交易平台（https://jlgxq.etrading.cn/）线上获取招标材料下载成功截图，以上证明材料均为原件及彩色复印件加盖公章，到中吉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
售价：1000元/套（形式：现金），注意：需线上获取招标材料的同时线下报名获取招标文件。过期不售，售后不退。
五、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5.1开标时间及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09时30分，递交地点（即开标地点）：吉林市昌邑区维昌街28号阳光广场C座九楼开评标室；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5.2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一律在中吉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按照本公告4.3的要求获取招标文件。其他途径获取的招标文件开标时一律按无效投标处理；
5.3有效投标人不足法定个数时，采购人另行组织招标；
5.4当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超出采购人设定的招标控制价（预算金额、最高限价）时，该投标报价视为无效标。
5.5投标保证金：投标申请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时，需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人民币壹拾肆万肆仟陆佰叁拾肆元整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必须从申请人基本账户转出；收款单位：中吉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吉支行，账号：22001617036059667788。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吉林高新区阳光招采电子交易平台（https://jlgxq.etrading.cn/）上发布并同期推送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招 标 人：吉林市新北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吉林市深圳街6号（火炬大厦20层）
联 系 人：高琰峰
电    话：0432-69956818
招标代理机构：中吉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吉林市昌邑区维昌街28号阳光广场C座九楼
联系人：奚杨、滕丽元
电  话：0432-62118999

